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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9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6_8A_80_E6_c36_329257.htm （１９８９年３月２

３日国务院批准，１９８９年７月６日印发） １９８６年４

月５日国务院发布《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

条例》）是处理产品质量责任案件的主要法规依据。两年多

来的实践证明，《条例》的贯彻实施，在建立社会主义商品

经济新秩序，维护用户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等方面，都发挥

了积极的作用。当前，应当进一步贯彻《条例》的各项规定

，以促进社会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。 鉴于国务院机构改革中

已经明确，新组建的国家技术监督局是国务院统一管理和组

织协调全国技术监督工作的职能部门，负责全国标准化、计

量、质量监督工作，并对质量管理进行宏观指导。因此，应

以国家技术监督部门为主负责《条例》的全面贯彻实施。 现

将国家技术监督局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贯彻《条例》中

的原则分工明确如下： 一、在生产、流通领域中，凡属产品

质量责任问题，均由国家技术监督局及其所属各级技术监督

机构负责查处；需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协助的，工商行政管

理机关予以配合。 二、在市场管理和商标管理中发现生产、

经销掺假产品、冒牌产品的违法行为，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

查处，技术监督部门予以配合。 三、在市场上倒卖、骗卖劣

质商品的行为，凡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发现的，由工商行政

管理机关予以查处；需要技术监督部门协助的，技术监督部

门予以协助。凡是技术监督部门发现的，由技术监督部门予



以查处；需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协助的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

予以协助。同一问题，不得重复处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